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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因應發生緊急情況時，須關閉機房內主機，以避免因斷電或機房溫度過

高等因素造成設備損毀， 

2. 在下列情況管理者得強制關閉機房內主機，除第一項會由 UPS 主機自

動啟動關機程序外，其餘由管理者手動啟動： 

1. UPS 持續供電超過五分鐘 

2. 機房內冷通道溫度持續超過 35℃ 達五分鐘 

3. 發電機持續運作超過八小時（或預計剩餘發電時間小於一小時） 

4. 發生其他緊急狀況（例如火災、水災等情況），管理者決定關機 

3. 進駐機房之所有主機皆須安裝緊急關機軟體，若使用者選擇不安裝，則

須簽署切結書如下；當緊急狀況發生時，管理者將直接關閉該類主機之

電源。 

 

切結書 

 
本人為下列主機（或 IP address）的使用者/管理者，欲將主機置放於新館

二樓機房但不願安裝 JNC 軟體，且已知悉並同意自負未安裝該軟體可能帶

來的後果，特此聲明切結。 

 

主機或 IP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切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 

所屬老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 

簽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